
附表一 

各 關 係 企 業 基 本 資 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企業名稱 設立日期 地    址 實收資本額 主要營業或生產項目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註 1：所有關係企業不論規模大小，均應揭露。 

註 2：各關係企業設有工廠，且該工廠產品之銷售值超過控制公司營業收入百分之十者，應加列工廠名稱、設立日期、地址 

      及該工廠主要生產產品項目。 

註 3：關係企業如為外國公司，企業名稱及地址得以英文表示，設立日期亦得以西元日期表示，實收資本額並得以外幣表示  

      (但應加註報表日之兌換率)。 

 


